
   

2013 年 10 月 28 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》對香港旅遊業的影響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闡述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》（《旅遊法》）

對香港旅遊業的影響。  
 
背景  
 
2. 《旅遊法》於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，目的在於規範旅
遊市場秩序、提高旅遊服務質素及保障旅遊者和旅遊經營者的

合法權益，以促進旅遊業持續健康發展。《旅遊法》共設 10 章
112 條，分別對旅遊者、旅遊規劃和促進、旅遊經營、旅遊服務
合同、旅遊安全、旅遊監督管理、旅遊糾紛處理、法律責任等

範疇作出規定。  
 
3. 對於旅遊經營者，《旅遊法》訂明旅行社的設立條件、

業務範圍及經營規則。當中，第 35 條規定「旅行社不得以不合
理的低價組織旅行活動，誘騙旅遊者，並通過安排購物或者另

行付費旅遊項目獲取回扣等不正當利益。旅行社組織、接待旅

遊者，不得指定具體購物場所、不得安排另行付費旅遊項目。

但是，經雙方協商一致或者旅遊者要求，且不影響其他旅遊者

行程安排的除外。…」  
 
《旅遊法》對本港旅遊業影響的初步觀察  
 
4. 《旅遊法》實施至今只有短短三個多星期，現階段實難

以就《旅遊法》對本港旅遊業的長遠影響下定論。但綜合今年

國慶黃金周期間的情況，我們的初步觀察簡述如下。  
 
5.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（旅議會）的數字，今年國慶黃金

周訪港的內地入境團平均每日有 191 團，比去年的國慶黃金周
減少 44%。當中仍有部分包含定點購物行程的內地入境團（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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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團），但比例較去年同期大幅下跌，由過往佔所有內地登記

入境團大約八成，下跌至今年國慶黃金周的約三成半。沒有包

含任何定點購物行程的內地入境團（純玩團）的比例則由去年

約兩成增至今年黃金周的約六成半。在投訴數字方面，旅議會

在今年國慶黃金周期間接獲兩宗與內地入境團有關的投訴，較

去年同期的七宗投訴減少 71%。  
 
6. 從上述數字可見，在遏止一些過份依賴購物回佣補貼低

團費的經營模式，以至「零負團費、強迫購物」等不良營商手

法方面，《旅遊法》的確初見成效。與此同時，純玩團比例大

幅上升，亦反映了部分旅行社已因應《旅遊法》及市場的最新

情況調整其經營模式。我們已將今年國慶黃金周內地入境團訪

港數字及大致情況通報國家旅遊局，並會就繼續落實執行《旅

遊法》與國家旅遊局及深圳市文體旅遊局保持聯繫，交換最新

資料。  
 
7. 我們明白有部分業界人士關注到內地入境團數目減少，

會隨之影響對前線從業員（尤其負責接待內地入境團的本地導

遊）的需求及生計。就此，我們留意到業界向來對高質素並擁

有外語能力的導遊需求殷切。在過去幾年，旅議會不時舉辦培

訓和講座，以提升前線從業員的質素。旅議會亦曾舉辦「旅行

社招聘日」及在旅遊相關的就業展覽等活動中設置招聘攤位，

協助旅行社及前線從業員進行工作配對。故此，我們建議業界

可以把握這個時機，積極為前線從業員舉辦各方面的培訓，藉

以提升他們的競爭力，協助有需要者在業內轉型。  
 
8. 長遠來說，《旅遊法》加強對內地旅遊市場的規範，使

內地旅行社的出境團團費變得更公開透明，這將有助增加內地

旅客參加赴港旅行團的信心。這些轉變對香港旅遊業的整體利

益和長遠發展均有正面作用。《旅遊法》的實施亦為本港整個

旅遊業界以至其前線從業員提供升級轉型的契機，有利引導旅

行社規範化經營，以及提升旅遊產品的品質和服務質素，使本

港旅遊業得以長遠健康發展。  
 
未來工作  
 
9. 特區政府及旅議會會繼續密切留意《旅遊法》對香港旅

遊業界的影響，並就相關情況（尤其內地入境團在港的運作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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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國家旅遊局及內地旅遊部門保持緊密聯繫，通報最新發展，

以促進兩地旅遊業長遠健康發展。 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工商及旅遊科  
旅遊事務署  
二零一三年十月  




